
因工作需要从京外调配人员公示 

 

因工作需要，我单位拟从京外调刘焕明同志进京，现将相关情况公示如下： 

姓名 年龄 学历 
职务/

职称 
主要工作经历 拟调出单位 拟调入单位 岗位任职安排 

刘焕明 54 博士 
处长/

教授 

1983 年-1987年，先后在黑龙江省绥棱县第一中学、中

国工商银行黑龙江金融职工学院任教；1990年-2002年，

在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任教，历任讲师、副教授、教

授；2002年 6月起在江南大学工作至今，先后担任公共

管理系主任、科技处副处长、社会科学处处长等职。 

江南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文法学院教授 

公示期为 2016 年 10 月 8 日至 2016 年 10 月 14 日，在此期间，如对公示人员有异议，请向人事处反映。 

联系人： 韩老师 

电话： 64434843－815 

邮箱： hansh@mail.buct.edu.cn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化工大学人事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0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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